经济管理系防震防踩踏应急演练预案

    为了确保我系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做好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结合现有校舍条件的状况，为坚决杜绝因楼道拥挤而产生踩踏伤害事故，学校特制定如下应急演练方案：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

    系部成立突发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刘新生 

     副组长：廖莎莎

     成员：黄桂青、杨烈辉、斯琴高娃、张大成、艾山、缪莉

应急领导小组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1.指挥有关教师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2.安排教师开展相关的预防或者实施求救工作。

    3.根据需要对师生员工进行疏散，并根据事件性质，报请上级部门迅速依法采取紧急措施。

    4.根据需要对事件现场采取控制措施。

    5.对本系的发生防震拥挤踩踏事故事件的应急处理程序进行督察指导。

    6.班主任负责清点各班人数。

二、时间安排

    2011年6月1日18：00

三、地点

    多媒体教室（学生从多媒体教室疏散到操场集中）

四、建立突发事故学生楼道拥挤踩踏应急机制

    (一)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学生的防患意识。

　　1.结合有关发生在学校的楼梯间拥挤而产生的伤害事故案例，对学生开展针对性的安全专题教育，使学生树立相互礼让、遵守秩序的良好习惯，养成过楼梯和走廊要轻声慢行、靠右走的良好习惯。教育学生不开导致同学心理紧张的玩笑，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2.各班级要根据各自学生生理、心理特点和具体情况,班会课时间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纪律、自救自护等方面的专题教育,要向学生强调提出在楼道、楼梯实行右行,不猛跑,不恶意堵道等具体要求及遇到危险情况下自护自救的基本常识等。

　　(二)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坚决遏制事故发生

　　1.明确各部门及老师楼道安全防范的职责。

　　要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对楼道、楼梯设备设施的专项检查,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要及时安装教学、生活设施楼道、楼层的照明,并定期更换;要对不符合标准和不牢固的楼道栏杆、楼道扶手进行加高、加固。

    要从学生实际出发，一是安排作息时间时，课间要留有足够的时间；二是早操、升旗仪式或各种活动，规划各班学生下楼的路线；三是教师上课时，对学生的安全管理。

要利用集体开会的时间，向全体学生明确不同活动行走的线路及经过的路线，如：出操、升旗仪式、上课、社会实践活动等等，向学生强调上下楼梯的速度要适可，前后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且须靠右行；做好对值班行政、老师检查的落实工作。

　　辅导员和班主任按要求准时到岗，认真到位，管理好学生进出操和集会时各楼道学生上下楼梯的秩序，随时注意学生课间活动的安全。

    2.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做好对学生不安全行为的监督、检查、劝阻等工作，并及时汇报学校或直接向班主任反馈。

    3.制定学生疏散、抢救预案。

    A.疏散应急方案：

    (1)学生在到校前和学生放假前，系领导和班主任应及时做安全教育。

    (2)早操、集会及下课时间段应依次离开本班教室，，避免一轰而上，造成堵塞。

    (3)应长期对各教学楼、宿舍进行安全检查，以确保照明灯光的正常使用。

    (4)一旦发生楼道拥挤堵塞现象，在场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疏散，撤离人员密集的地点，并迅速让已通过楼道的学生向学校值班领导报告，以便学校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疏散。

    (5)领导要亲临第一现场，必须在第一时间组织教师做好疏散学生、抢救受伤者、报告上级领导等工作。系部领导和教师要团结协作、冷静处理、沉着应对，确保把事故处理在始发阶段，把人员伤害降低到最底程度。要及时联系家长，正确通报情况，取得家长的配合和支持。

    (6)疏散完毕后，班主任老师应对学生进行清查，以便受伤者能及时得到救治，同时要耐心做好学生的思想安定工作。

    B.依照就近原则疏散，落实专人负责：

学生的疏散由系部统一指挥，正在上课的教师或班主任具体执行安排。

    C、疏散主意事项

    1.要有顺序地疏散，在出教室门时，不准学生互相拥挤，避免跌倒，出现踩踏事故。

    2.老师指挥学生有秩序、有手势疏散。

    3.疏散过程中，以双手护头，以防被砸。

    4.疏散过程中，要迅速，要排队有秩序前进，不要慌乱奔跑。不要争先恐后。

    5.疏散途中不能穿过建筑物，要尽量避开建筑和电线。

    6.各班学生到达集中地后，学生要蹲下，保护头部。等到演练结束后，各班应立即清点人数，并向总指挥报告。

    (三)严格执行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1.对值勤值班人员擅自离岗,或不认真履行疏导、保护、管理职责的进行严肃处理,对工作失职酿成严重后果的有关责任人,将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管理权限或司法程序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予以处置。

    2.将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与先进班级和先进个人的评比表彰工作结合起来。如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班级在考核评比中采用“一票否决制”。

    3.系部将教师是否履行教育、防范义务纳入对教师工作的考核中。教师未履行教育、防范义务的，在年终考核中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基本称职和不称职。

    4.违反学校纪律，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学生，学校应根据其认知能力作出相应的处理，并告知监护人。

    5.受伤害学生监护人、亲属或者其他成员，在事故处理中无理取闹。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或侵犯学校、教师合法权益的，学校将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依法要求赔偿。

五、其他

    1.突发事件发生后，系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应当根据“生命第一”的原则组织，决定是否启动拥挤踩踏事故应急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2.系部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对部门组织或负责的教育教学活动，活动前应有预见，并根据学校的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措施，发生事故，主动纳入学校预案工作程序。

    3.应急状态期间，领导小组各成员必须保证通信网络畅通。各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做好本部门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配合、服从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的督察和指导。

    4.系部教研室室和个人都应当服从系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为处理突发事件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突发事件涉及的有关人员，对主管部门和有关机构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监督检查及采取的措施,应当予以配合。

                                                 经济管理系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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